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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关于深圳市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过渡期财政扶持政策申请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深圳市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过渡期财政扶持政策申请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深圳市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过渡期财政扶持政策申请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深圳市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过渡期财政扶持政策申请有关事项的通知    

 

根据《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圳市国家税务局、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

深圳市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期财政扶持政策实施办法>的通知》（深财法

[2012]46）号文的规定，结合我局实际，现就深圳市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下简称

“营改增”）试点过渡期财政扶持资金申请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一一一））））申请条件申请条件申请条件申请条件    

根据深圳市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期财政扶持政策，在“营改增”试点企

业申请周期中，单月税负增加额 5000 元以上（含 5000 元）予以财政扶持，单月税

负增加额不足 5000 元的月份不予财政扶持。试点企业各月份税负增加额不累加计

算。 

对于“营改增”试点企业的申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则上不予受理：  

1.不能按要求提供有关资料，或所提供资料不真实的； 

2.未缴清申请月份税款的； 

3.未能将应税服务项目与其他项目的销售额分开核算的。 

（（（（二二二二））））申请机构申请机构申请机构申请机构    

试点企业达到财政扶持资金申请条件的，应向企业所在地国税所属各区、分局

（基层分局）提出申请， 

（（（（三三三三））））申请时间申请时间申请时间申请时间    

我市各国税主管机关按季受理试点企业财政扶持资金申请，受理时间为每个季

度终了后 30 日内（即每年 4 月 1 日-30 日、7 月 1 日-30 日、10 月 1 日-30 日、次年

1 月 1 日-30 日为受理时间），2012 年 11 月、12 月份的申请与 2013 年第一季度的申

请同时受理。 

（（（（四四四四））））申请需提交的材料申请需提交的材料申请需提交的材料申请需提交的材料    

试点企业应按规定向国税主管税务机关提交下述资料： 

1.《关于申请财政扶持资金的报告》; 

2.《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企业财政扶持资金申请/审核表》; 

3.《增值税进项税额还原营业税应税收入减除项目明细表》及减除凭证(还原营

业税减除项目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凭证等)复印件; 

4.《营业税应税收入直接减除项目明细表》及减除凭证（差额扣除凭证等）复

印件； 

5.增值税完税凭证复印件;   

6.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报送的其他有关资料。 

上述材料一式一份，按以上顺序装订成册，并在侧面加盖骑缝单位公章。 

（（（（五五五五））））申请方式和流程申请方式和流程申请方式和流程申请方式和流程    

试点企业申请过渡期财政扶持资金实行网上申请方式，具体流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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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点企业应在上述规定的申请时间内登陆我局门户网站（www.szgs.gov.cn）做

网上文书预申请，分别填写《财政扶持资金申请报告》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企业财政扶持资金申请/审核表》等相关表单，具体操作详见附件《试点企业财政扶

持资金网上预申请操作流程》）； 

2.网上文书预申请保存成功后，可直接打印，试点企业携打印资料及打印后得

到的网上文书序号到国税主管税务机关办税前台进行导入，由国税主管税务机关对

试点企业提交的表单数据进行初审； 

3.市财政委员会对国税机关提交的初审结果复审后，对试点企业每年前三季度

按核定应予以补贴金额的 70%预拨，第四季度按清算后金额拨付。财政扶持资金由

市财政委拨付到企业提供的银税联网账户内。 

（（（（六六六六））））有关税负增加额口径的计算说明有关税负增加额口径的计算说明有关税负增加额口径的计算说明有关税负增加额口径的计算说明    

税负增加额计算公式为： 

税负增加额=应税服务增值税实际缴纳税额-应税服务增值税实际退税额-模拟

营业税应纳税额 

其中： 

应税服务增值税实际缴纳税额为试点企业当月应税服务应纳税额中实际已缴

纳的增值税税额。 

应税服务增值税实际退税额为试点企业按当月国税主管税务机关实际审批的

退税额。 

模拟营业税应纳税额为试点企业当月按还原的营业税应税服务收入计算缴纳

的营业税税额。具体参考试点企业申报当月填报的《深圳市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企业模拟营业税税额测算表》第⑨列“应纳税额” 

试点企业因税务、财政、审计部门检查，在当月计算调整入库的应税服务增值

税应纳税额，不得享受财政扶持政策优惠。 

 

附件：《试点企业财政扶持资金网上预申请操作流程》—(略) 

 

 

資料來源: 深圳市國家税務局網站 

http://www.szgs.gov.cn/internet/zwgk/tszt/yysgzzssdgzzl/tzgg/t20130328_344863.htm 


